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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《中国政府奖学金年

度评审办法》及相关规定，浙江大学作为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生

的高等院校和年度评审单位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 

第二条 成立中国政府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，在工作小组的

统筹和指导下开展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工作。 

第三条 年度评审的目的是为了规范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管

理，发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，引导国际学生努力学习、遵纪守法、

团结友好，培养品学兼优的国际人才。  

第四条 年度评审的对象为下一年度拟继续享受中国政府奖

学金的学生，包括当年无法按计划完成学业，符合申请延长奖学

金期限条件的学生，以及上一年度奖学金评审不合格被中止奖学

金资格拟申请恢复奖学金的学生。因疫情等原因处于休学状态且

联络不畅的学生可不参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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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年度评审分为学生自评、导师评价、学校评审三个

环节，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情况进行评价，评价

内容包括：  

（一）道德品行：包括身心健康，品行优良，全面发展；尊

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爱护公物；遵守法律法规、校纪校规，无违

法违规违纪行为等。 

（二）学习与科研情况：本科生包括本学年第一学期的学习

成绩、第二学期的选课上课及学习情况（含期中考试等）等；研

究生包括本学年第一学期的学习成绩、第二学期的选课上课及学

习情况（含期中考试等）和学年内取得的科研进展、成果等。 

（三）学习与科研态度：勤奋认真，学风严谨；在学术研究、

学科竞赛、科技发明等方面表现优良，遵守学术诚信，按时完成

各项学习或科研任务。 

（四）活动表现：包括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文化交流、学科

竞赛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和文体活动等方面的表现。 

第六条 年度评审工作的时间：每年 4 月至 5 月，具体以国

家留学基金委的相关文件为准。 

第七条 年度评审程序： 

（一）通知发布：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政

府奖学金年度评审要求发布评审通知。  

（二）学生自评：参加评审的学生登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

员会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信息系统），填写“奖学金年度自评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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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自评信息并上传附加材料，申请延期学生须导师和所在学院

（系）审核意见。 

（三）学业评审：根据教学管理部门出具参评学生成绩单进

行评审。 

（四）导师评审：导师（或导师联系人）登录评审信息系统，

进入“奖学金学生考评”，对指导的学生打分和填写考评人意见。 

（五）学校评审：国际教育学院根据学生自评情况、学业和

在校表现等情况，及所在学院（系）和导师意见进行学校评审，

包括在信息系统中填写评审意见、撰写评审报告等，并按照规定

要求上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。  

第八条 年度评审决定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种。 

对于合格者，下一年度继续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； 

对不合格者，中止或取消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。 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中止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

格一年：  

（一）所修课程考核不合格或研究生经中期考核后无法达到

培养要求的等情况，不宜继续学习的； 

（二）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的；  

（三）患严重身体或精神疾病无法正常学习办理休学的。  

被中止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者，可向学校提出书面申

请，在获得学校同意后可自费或者减免费用留校继续学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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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止奖学金后留校学习者，可在中止期满后申请恢复奖学

金。申请者须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校按规定审核同意后，

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核准。 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

资格： 

（一）受到勒令退学或者开除学籍处分的； 

（二）在校学习期间累计两次未通过年度评审的； 

（三）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评审的； 

（四）涉嫌违法犯罪被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的。 

被取消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者，从公布之日起停发奖学

金，其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格不得再恢复。  

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 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浙江大学国际学生

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实施细则》（浙大国教发〔2021〕1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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